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固定污染源逸散性粒狀污染物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列管對象許可審查要點」 

一、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理新北市（以下簡稱

本市）公私場所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之申請審查作業，以

有效降低污染產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固定污染源逸散性粒狀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列管之公私場所。 

三、本局核發設置及操作許可證應審查事項如下： 

（一）製程流程：應清楚敘明製程所有之單元程序，含物料堆置區

域、作業流向、輸送帶及接駁點等。 

（二）燃料、原料或產品量及操作期程：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

規定進行審查。 

（三）污染排放及污染防制方式應遵守下列規定： 

1.物料堆置、輸送帶、接駁點及裝卸 

（1）物料堆置採非露天方式且圍封設置為原則，物料出入

之作業面於未作業時間，物料須以帆布覆蓋且以帷幕

型式之設備圍封，避免粒狀物逸散。 

（2）輸送帶及接駁點以三面圍封為原則，並僅留檢視口。 

（3）裝卸採非露天方式且圍封設置為原則，並於作業期間

灑水，使物料保持溼潤。 

（4）一年內被陳情達三次以上或經本局認定為高污染之公

私場所者，應採室內堆置或本局認可之圍封方式為原

則。 

（5）濕式製程不受本要點規定限制。但是否為濕式製程須

由本局現場認定。 

2、堆置場應設置標示最高堆置高度之標尺。 

3、運輸逸散性粒狀污染物之車輛應以防塵布或帆布覆蓋，其

材質以不透氣為原則，防塵布或帆布邊緣延伸至車斗下方



至少十五公分以上（須於車體之車斗上標示），且須將其

捆扎牢靠，並蓋過車體標示線。捆扎牢靠之方式，如以掛

鉤或磁力附著等，須於申請文件中明示。 

4、符合本辦法之公私場所應設置洗車台，並於出入口清洗車

輛輪胎及車身。 

5、公私場所應於廠（場）區大門口及周邊道路進行洗掃，並

得提出新北市固定污染源逸散性粒狀物管制對象自主管

理承諾書及新北市企業道路認養洗掃月報表等文件。 

（四）防制設備操作條件 

1、公私場所應依現場狀況提出法規符合情形檢核表，並於申

請文件之表 AP-Y02 中以地籍圖背景繪製及標示現場採取

之防制措施位置（如附件一）。 

2、公私場所應填寫場內各單元之防制設施及規格，並承諾其

運作方式，本局得視管制之需求，於許可證內容載明其防

制設施等相關資料。 

3、具灑水措施者，防塵效率計算方式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下簡稱環保署）製作之逸散性粒狀污染物防制技術手冊

（以下簡稱本手冊）為優先原則。 

4、堆置程序作業及非作業時之均化防制措施效率，既存污染

源應大於或等於百分之八十五，新設及變更污染源之均化

防制措施效率應大於或等於百分之九十。 

（五）排放管道：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規定進行審查。 

（六）檢測規定：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規定進行審查。 

（七）紀錄規定 

1、於大門出入口、堆置區、洗車設備及周邊道路洗掃等指定

區域進行拍照及上傳至本局，上傳頻率以每週一次為原則。

但遇空品不良及惡化通報日時，亦應上傳。 

2、每月首日以傳真或電子傳輸型式，傳送前月之相關資料至



本局。 

（八）監（檢）測申報規定：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規定進行審

查。 

（九）排放量計量原則 

1、空氣污染物排放量計量方式以環保署公告之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量計算方法規定為原則。 

2、屬砂石採集處理業、預拌混凝土業或瀝青拌合業行業者，

空氣污染物排放量計量方式以本手冊為原則。 

（十）檢查、保養及維護規定：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相關規定進行

審查。 

（十一）附件規定：逸散性防制措施附表一之內容概述，請一併於

申請文件之表 AP-G（續二）中填寫。 

四、公私場所如未能提出符合本要點之申請內容或文件，得經本局認可

之文件或證明替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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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 

理辦法符合情形檢核表 

管制編號：F0712345 公私場所名稱：○○股份有限公司土石方資源處理場 

聯絡人：陳○○ 電話：02-2953-2111                電子郵件信箱：ntpc@yahoo.com.tw 

適用列管條件：堆置場(總設計或實際堆置面積≧100m2)  □混凝土拌合程序  □灰鐵鑄造程序 

□其他符合管理辦法附表一之適用對象條件：                                              

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操作場所或設施之設置及檢核結果摘要： 

操作單元 數量 編號 對應附表 頁次 檢核結果 

堆置區 
3 

X001~ X003 附表一 2~3 符合   3   處 

不符合  0  處 

輸送逸散性粒狀污

染物質 
2 

C001~ C002 附表二 3~4 符合   2   處 

不符合  0  處 

以車輛輸送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質 

1 

(輸送車輛) 

－ 附表三 4 符合   1   輛 

不符合  0  輛 

以車輛輸送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質 

1 

(車行路段) 

R001~ R002 附表三 4~5 符合   1   處 

不符合  0  處 

自動洗車設備(註) 1 － 附表四 6 符合   1   處 

不符合  0  處 

製程、操作或裝卸

作業 

10 E001~ E010 附表五 7~8 符合  10   處 

不符合  0  處 

管理之裸露區域  FA001 附表六 9~10 符合   1   處 

不符合  0  處 

管理之道路  FR 001 附表七 11~12 符合   1   處 

不符合  0  處 

其他自主採取措施-

認養進行洗掃 

30 公尺   13  

其他自主採取措施-

場區週邊綠美化 

12 處   14  

註:符合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三款指定對象(如砂石處理程序)應設置自動洗車設備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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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堆置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堆置區編號： 

X001     

 

堆置區設置規

格： 

33.5 × 19.3 (m)， 

面積 646.55 m2 

堆置物質名稱： 

砂石混合物、土 

石 

 

 (※應採右列

1~5項防制措施

之一) 

 

 

(如具備多個堆置

區，請自行影印

空白表格使用) 

1.堆置於封閉式建築物內。 堆置於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

物，除通風口外，其餘開口部分隨時

保持關閉(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除出入口外，堆置區四周應
以防塵網或阻隔牆圍封，其

總高度應達設計或實際堆置

高度 1.25 倍以上。堆置區周
圍設置防溢座或阻隔設施，

防止堆置物掉落或溢流至堆

置區外。 

物料最大堆置高度   3   公尺 
防塵網或阻隔牆高度   3.9   公尺 
堆置區圍封面數   2   面 
設置防溢座或阻隔設施(檢附照片如
附件  1  ) 

符合 
□不符合 

3.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覆蓋
面積應達堆置區面積 80%以
上。堆置區周圍設置防溢座

或阻隔設施，防止堆置物掉

落或溢流至堆置區外。 

最大堆置區面積_____平方公尺 
防塵布或防塵網材質            
尺寸       ×         公尺 
防塵布或防塵網數量         張 
設置防溢座或阻隔設施(檢附照片如
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4.噴灑化學穩定劑，噴灑面積
達堆置區面積 80%以上。堆
置區周圍設置防溢座或阻隔

設施，防止堆置物掉落或溢

流至堆置區外。 

噴灑頻率                
噴灑面積                
藥劑用量                
藥劑品牌                
藥劑名稱                
施作週期       ，□有 □無 記錄 
檢附最近一次藥劑購買證明及照片

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5.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
圍涵蓋堆置區域，並持續噴

灑使堆置物保持濕潤。堆置

區周圍設置防溢座或阻隔設

施，防止堆置物掉落或溢流

至堆置區外。 
(自動灑水設備：指不需人工
操作，可自動執行灑水之設

備) 

設置灑水點數目         個 
□有 □無 涵蓋堆置區域 
每隔多久(        分)灑水 1次，每
次噴灑時間        分/次 
□有 □無設置水錶(        個) 
□有 □無設置水錶於加壓馬達前
後 1公尺範圍內之水管上 
(請於申請表格表 AP-Y02 中註明各
水錶設置位置) 
□有 □無設置定時器(設定之噴灑
頻率為         ) 
□有 □無每日記錄用水量(附件請
檢附表格樣式) 

□符合 
□不符合 

製程非操作期間(下班後或假日)防制措施： 
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持續自動灑水(未關機) 
□其他(請說明)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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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輸送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輸送作業編號： 

C001       

輸送物質名稱： 

 剩餘土石方  

輸送作業起迄

點： 

起點：  E004   

迄點：  E006   

 

(※應採右列 1~4

項防制措施之

一) 

 

(如具備多處輸

送作業，請自行

影印空白表格使

用) 

1.濕式輸送作業。 採濕式輸送作業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堆置於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物，除

通風口外，其餘開口隨時保持關閉(檢
附照片如附件  2  ) 

符合 
□不符合 

3.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 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檢附照片如 
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4.輸送系統出入口、接駁點及
其他有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虞

處，採用局部集氣系統或自

動灑水設施 

□採局部集氣系統，設置監測儀錶： 
□電錶 □氣體流量計 □壓差計 
□電壓錶 □其他監測儀錶 

□符合 
□不符合 

□設置自動灑水設施，□有 □無 涵蓋
堆置區域設置灑水點         個 
□有 □無設置定時器，設定灑水頻
率：每隔(        分)灑水 1次，每
次噴灑        分 
□有 □無 設置水錶，並裝設於加
壓馬達前後 1公尺範圍內之水管上
(於表 AP-Y02標明位置) 
□有 □無 每日記錄用水量(檢附
紀錄表格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輸送作業編號： 

C002       

輸送物質名稱： 

 剩餘土石方   

輸送作業起迄

點： 

起點：  E007   

迄點：  E010   

 

(※應採右列 1~4

項防制措施之

一) 

 

(如具備多處輸

送作業，請自行

影印空白表格使

用) 

1.濕式輸送作業。 採濕式輸送作業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堆置於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物，除

通風口外，其餘開口隨時保持關閉(檢
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3.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 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檢附照片如附
件      ) 

□符合 
□不符合 

4.輸送系統出入口、接駁點及
其他有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虞

處，採用局部集氣系統或自

動灑水設施 

□採局部集氣系統，設置監測儀錶： 
□電錶 □氣體流量計 □壓差計 
□電壓錶 □其他監測儀錶 

□符合 
□不符合 

設置自動灑水設施，有 □無 涵蓋
堆置區域設置灑水點    4    個 
有 □無設置定時器，設定灑水頻
率：每隔(    30   分)灑水 1次，
每次噴灑   5   分 
有 □無 設置水錶，並裝設於加
壓馬達前後 1公尺範圍內之水管上
(於表 AP-Y02標明位置) 
有 □無 每日記錄用水量(檢附紀
錄表格如附件  3  )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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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運輸車輛 

1.運輸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之
車輛應使用密閉式貨箱，或

以封蓋緊密覆蓋貨箱，封蓋

採防塵布或防塵網者，應捆

紮牢靠，邊緣應延伸覆蓋至

貨箱上緣以下至少 15 公
分。運輸車輛貨箱應具有防

止載運物料滴落污水、污泥

之功能或設施。 

現場落實左列防制措施之方式： 
 告示牌(檢附照片如附件   4   ) 
□ 人工檢查 
□ 施行教育訓練(       次/年) 
□ 其他                         
 
檢附運輸車輛貨箱照片範例至少 3
式，如附件   5    

符合 
□不符合 

2.運輸車輛離開公私場所前，
應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車體

及輪胎，其表面不得附著逸

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有 □無 設置加壓沖洗設備(於表
AP-Y02標明位置) 符合 

□不符合 

3.公私場所門口及其延伸 10公
尺之路面，不得有運輸車輛

帶出之逸散性粒狀污染物

質。 

認養門口兩側各延伸   50   公尺
之路面，進行洗掃作業： 
採□洗 □掃 洗+掃 執行方式 
採□人工 機具 洗掃方式 
洗掃頻率：     2     次/日 

(檢附照片如附件   6   ) 

符合 
□不符合 

車行路徑 
R001     
起點：  X001   
迄點：  X002   
 

公私場所內供運輸車輛通行之

路徑及區域，應舖設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或鋼板，且不得有

路面色差。但其位於堆置區，

得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於作

業期間灑水，使表面保持濕

潤。 

場區車行路徑□有 無 路面色差 
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符合 
□不符合 

堆置區車行路徑有 □無 使表面保
持濕潤，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粗級配+灑水方式 
□粒料+灑水方式 

符合 
□不符合 

車行路徑 
R002     
起點：  X002    
迄點：  X003    
 

公私場所內供運輸車輛通行之

路徑及區域，應舖設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或鋼板，且不得有

路面色差。但其位於堆置區，

得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於作

業期間灑水，使表面保持濕

潤。 

場區車行路徑□有 無 路面色差 
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符合 
□不符合 

堆置區車行路徑有 □無 使表面保
持濕潤，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粗級配+灑水方式 
□粒料+灑水方式 

符合 
□不符合 

車行路徑 
R           
起點：          
迄點：          
 

公私場所內供運輸車輛通行之

路徑及區域，應舖設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或鋼板，且不得有

路面色差。但其位於堆置區，

得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於作

業期間灑水，使表面保持濕

潤。 

場區車行路徑□有 □無 路面色差 
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符合 
□不符合 

堆置區車行路徑□有 □無 使表面
保持濕潤，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粗級配+灑水方式 
□粒料+灑水方式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附表三  車輛輸送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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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自動洗車設備 
(管理辦法附表一
所列序號一至五
之適用對象，其
運輸車輛出入口
應設置自動洗車
設備) 
 
進場車輛最大規
格： 
長      公尺 
寬      公尺 
高      公尺 

1. 自動感應閘門：洗車設備入口
應設置自動感應閘門，當運輸
車輛進入洗車台時，能觸發電
動閘門，啟動噴水設備運作。 

有 □無 設置自動感應閘門，當
運輸車輛進入洗車台時，能啟動噴
水設備運作 
(檢附照片如附件   7   ) 

符合 
□不符合 

2. 洗車台，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設置具跳動路面之洗車平
台，且(一)平台寬度應大於
運輸車輛寬度 1.2倍。(二)
平台長度應大於運輸車輛
長度。(三)運輸車輛行駛於
上，可產生上下振動，去
除輪胎及車身沾黏之泥
沙。 

 設置混凝土舖設之洗車水
槽，且(一)水槽寬度應大於
運輸車輛寬度 1.2倍。(二)
水槽長度應大於運輸車輛
長度。(三)水槽深度應達 30
公分以上，水深應達 20公
分以上。(四)每日應置換洗
車水槽廢水，置換廢水體
積應為水槽容量 5倍以上。 

□設置跳動路面(運輸車輛行駛於
上，可產生上下振動，去除輪胎及
車身沾黏之泥沙)之洗車平台 
 平台寬度        公尺>運輸
車輛最大寬度之 1.2倍 

 平台長度       公尺>運輸
車輛最大長度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設置混凝土舖設之洗車水槽 
 水槽寬度  4.5  公尺>運輸車
輛最大寬度之 1.2倍 

 水槽長度 11 公尺>運輸車輛
最大長度( 17.5 公尺) 

 水槽深度 120 公分≧30公分 
 水槽水深 100 公分≧20公分 
 每日置換洗車廢水 300  m3， 
≧水槽容量( 59.4 m3)5倍以上 

符合 
□不符合 

噴水設施，洗車台二側應設置
噴水設備，且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噴水設備佈設總長度至少
應大於洗車台長度，每一
噴水口設置間隔應為 50公
分以下。 

二、噴水口應採高低噴水角度

間隔設置，沖洗高度範圍

應涵蓋車體。 

三、噴水設備之加壓馬達應達
15馬力以上。 

四、運輸車輛通行洗車台期
間，應持續噴水。 

有 □無 於洗車台二側設置噴水
設備(檢附照片如附件   8   )： 
 佈設總長度  12  公尺>洗車
台長度(  11  公尺) 

 各噴水口間隔 46 (<50)公分 
 噴水口有 □無 採高低噴水
角度間隔設置，且沖洗高度範
圍可涵蓋車體 

 加壓馬達  15  (≧15)馬力 
有 □無 於運輸車輛通行洗車台
期間持續噴水 

符合 
□不符合 

4. 廢水處理設備，設置具有效沉砂
作用之沉砂池或廢水處理設備，
洗車過程所產生之廢水應收集至
廢水處理設備處理後，再回收利
用或放流。 

有 □無 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
沉砂池或廢水處理設備(檢附照片
如附件  9  )，洗車過程所產生之
廢水應收集至廢水處理設備處理
後，再回收利用 □放流。 

符合 
□不符合 

5.告示牌，自動洗車設備入口處應
設立告示牌，告示牌內容： 
一、提醒駕駛人停等洗車警語。 
二、洗車設備操作方式及洗車
時間。 

有 □無 於入口處設立告示牌 
請說明告示牌內容： 
運輸車輛，請洗車後再出場區: 
請將車速放慢至 3公里/小時以下， 
通過洗車台約需 10秒，請耐心等候 

符合 
□不符合 

6.公私場所設置洗車設備者，應依
附表三規定設置監測儀錶，並依
該表所列項目及頻率進行記錄。 

洗車設備監測儀錶(擇一)： 
□電錶(□有 □無 每日記錄電量) 
水錶(有 □無 每日記錄水量)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附表四  輸送車輛之自動洗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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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從事易致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製程、操作或裝卸作業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設備編號 E001   
設備名稱： 
   挖土機    

 
 

(※應採右列 1~6
項防制措施之

一) 

1.濕式製程作業。 採濕式製程操作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設置圍封式集氣系統。 
指以阻隔物包圍固定污染

源，使其與廠房其他空間隔

絕之集氣系統。該系統之圍

封空間應維持負壓操作狀

態，使固定污染源排放之粒

狀污染物能完全收集至污染

防制設備。 

下列監測儀錶擇一： 

□符合 
□不符合 

□電錶(□是 □否 為獨立電錶， 
□有 □無 每日記錄累計用
電度數) 

□氣體流量計(□是 □否 設置於集
塵設備之粒狀物導入處或排放口，

□有 □無 每日記錄廢氣流量) 
氣體流量計校正頻率      (次/年) 

□壓差計、電壓錶或其他足以顯示集

塵設備正常操作之監測儀錶(其他
設備                  ) 
(□是 □否 設置於集氣系統後
端，□有 □無 依操作許可證核定
項目進行記錄) 

3.設置局部集氣系統。 
指藉由氣罩將製程設備逸散

出之粒狀污染物，利用動力

吸引、收集進防制設備之系

統。系統應有效收集製程設

備逸散之粒狀污染物。 

設置局部集氣系統，並設有下列監測

儀錶(擇一)： 

□符合 
□不符合 

□電錶(□是 □否 為獨立電錶， 
□有 □無 每日記錄累計用電度數) 
□氣體流量計(□是 □否 設置於集
塵設備之粒狀物導入處或排放口，

□有 □無 每日記錄廢氣流量) 
氣體流量計校正頻率      (次/年) 
□壓差計、電壓錶或其他足以顯示集

塵設備正常操作之監測儀錶(其他
設備                  ) 
(□是 □否 設置於集氣系統後
端，□有 □無 依操作許可證核定
項目進行記錄) 

4.採用密閉式作業。 
指密閉污染源，以阻隔粒狀

污染物散布於空氣之方式 

採用密閉式作業 (檢附照片如附
件       ) 

□符合 
□不符合 

5.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指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

物，除依法設置之通風口

外，其餘開口部分隨時保持

關閉。 

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檢附照片如
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6.於作業期間灑水，使物料保
持濕潤。 

灑水方式(人工 □自動)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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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公私場所管理之裸露區域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裸露區域編號： 
FA001       
裸露區域規格： 

 10 ×  50  (m)， 

面積 500  m2 

 
(※應採右列 1~7
項防制措施之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
濕潤。 

□6.噴灑化學穩定劑。 
□7.灑水並保持濕潤。 

採取左列防制措施之面積： 
   植生綠化   (單位   m2    ) 
，達裸露區域面積 100 (>80%)以上 
(檢附照片如附件   10   ) 

符合 
□不符合 

□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

塵 
□有 □無 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
可(附件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裸露區域編號： 
FA            
裸露區域規格： 

_____ ×      

(m)， 

面積          

m2 
 
(※應採右列 1~7
項防制措施之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
濕潤。 

□6.噴灑化學穩定劑。 
□7.灑水並保持濕潤。 

採取左列防制措施之面積： 
               (單位         ) 
，達裸露區域面積    (>80%)以上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

塵 
□有 □無 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
可(附件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裸露區域編號： 
FA            
裸露區域規格： 

_____ ×      

(m)， 

面積          

m2 
 
(※應採右列 1~7
項防制措施之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
濕潤。 

□6.噴灑化學穩定劑。 
□7.灑水並保持濕潤。 

採取左列防制措施之面積： 
               (單位         ) 
，達裸露區域面積    (>80%)以上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

塵 
□有 □無 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
可(附件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裸露區域編號： 
FA            
裸露區域規格： 

_____ ×      

(m)， 

面積          

m2 
 
(※應採右列 1~7
項防制措施之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
濕潤。 

□6.噴灑化學穩定劑。 
□7.灑水並保持濕潤。 

採取左列防制措施之面積： 
               (單位         ) 
，達裸露區域面積    (>80%)以上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

塵 
□有 □無 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
可(附件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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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公私場所管理之道路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公私場所管理
之道路 

公私場所應維護其所管理之
道路，不得有破損或髒污致

路面色差，或逸散粒狀污染

物於空氣中。 

道路名稱  新北大道 10段   
維護長度   2   公里 
維護方式(□洗 □掃 洗+掃) 
維護頻率   1 次/日    

符合 
□不符合 

□有 交通島及人行道 

(裸露區域應設置或採行

右列 1~5 項所定設施之

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濕潤 

□符合 
□不符合 

□無 交通島及人行道 

 

其他 內容說明 

道路認養洗掃 

認養周邊道路名稱  新北大道 10段 1~10號   
洗掃長度       0.5       公里 
洗掃方式(□洗 □掃洗+掃) 
洗掃頻率    2 次/日     

場區週邊綠美
化 

□設置綠帶(於申請表格表 AP-Y02中標明範圍，並檢附照片) 
長      公尺、寬      公尺、平均高度      公尺，種植樹種              

周界圍牆立面植栽(於申請表格表 AP-Y02中標明範圍，並檢附照片) 
寬   1   公尺、高   3   公尺，種植植物種類   松樹    

□其他(請說明)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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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符合情形檢核表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適用列管條件：□堆置場(總設計或實際堆置面積≧100m2)  □混凝土拌合程序  □灰鐵鑄造程序 

□其他符合管理辦法附表一之適用對象條件：                                              

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操作場所或設施之設置及檢核結果摘要： 

操作單元 數量 編號 對應附表 頁次 檢核結果 

□堆置區 
 

   符合       處 

不符合     處 

□輸送逸散性粒狀污

染物質 
 

   符合       處 

不符合     處 

□以車輛輸送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質 

    符合       輛 

不符合     輛 

□以車輛輸送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質 

    符合       處 

不符合     處 

□自動洗車設備(註)     符合       處 

不符合     處 

□製程、操作或裝卸

作業 

    符合       處 

不符合     處 

□管理之裸露區域     符合       處 

不符合     處 

□管理之道路     符合       處 

不符合     處 

□其他自主採取措施

-認養進行洗掃 

     

□其他自主採取措施

-場區週邊綠美化 

     

註:符合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三款指定對象(如砂石處理程序)應設置自動洗車設備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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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堆置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堆置區編號： 

X        

 

堆置區設置規

格： 

    ×     (m)， 

面積       m2 

堆置物質名稱： 

                

 

 (※應採右列

1~5項防制措施

之一) 

 

 

(如具備多個堆置

區，請自行影印

空白表格使用) 

1.堆置於封閉式建築物內。 堆置於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

物，除通風口外，其餘開口部分隨時

保持關閉(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除出入口外，堆置區四周應
以防塵網或阻隔牆圍封，其

總高度應達設計或實際堆置

高度 1.25 倍以上。堆置區周
圍設置防溢座或阻隔設施，

防止堆置物掉落或溢流至堆

置區外。 

物料最大堆置高度      公尺 
防塵網或阻隔牆高度      公尺 
堆置區圍封面數      面 
設置防溢座或阻隔設施(檢附照片如
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3.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覆蓋
面積應達堆置區面積 80%以
上。堆置區周圍設置防溢座

或阻隔設施，防止堆置物掉

落或溢流至堆置區外。 

最大堆置區面積_____平方公尺 
防塵布或防塵網材質            
尺寸       ×         公尺 
防塵布或防塵網數量         張 
設置防溢座或阻隔設施(檢附照片如
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4.噴灑化學穩定劑，噴灑面積
達堆置區面積 80%以上。堆
置區周圍設置防溢座或阻隔

設施，防止堆置物掉落或溢

流至堆置區外。 

噴灑頻率                
噴灑面積                
藥劑用量                
藥劑品牌                
藥劑名稱                
施作週期       ，□有 □無 記錄 
檢附最近一次藥劑購買證明及照片

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5.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灑水範
圍涵蓋堆置區域，並持續噴

灑使堆置物保持濕潤。堆置

區周圍設置防溢座或阻隔設

施，防止堆置物掉落或溢流

至堆置區外。 
(自動灑水設備：指不需人工
操作，可自動執行灑水之設

備) 

設置灑水點數目         個 
□有 □無 涵蓋堆置區域 
每隔多久(        分)灑水 1次，每
次噴灑時間        分/次 
□有 □無設置水錶(        個) 
□有 □無設置水錶於加壓馬達前
後 1公尺範圍內之水管上 
(請於申請表格表 AP-Y02 中註明各
水錶設置位置) 
□有 □無設置定時器(設定之噴灑
頻率為         ) 
□有 □無每日記錄用水量(附件請
檢附表格樣式) 

□符合 
□不符合 

製程非操作期間(下班後或假日)防制措施： 
□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持續自動灑水(未關機) 
□其他(請說明)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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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輸送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輸送作業編號： 

C          

輸送物質名稱： 

              

輸送作業起迄

點： 

起點：         

迄點：         

 

(※應採右列 1~4

項防制措施之

一) 

 

(如具備多處輸

送作業，請自行

影印空白表格使

用) 

1.濕式輸送作業。 採濕式輸送作業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堆置於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物，除

通風口外，其餘開口隨時保持關閉(檢
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3.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 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檢附照片如 
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4.輸送系統出入口、接駁點及
其他有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虞

處，採用局部集氣系統或自

動灑水設施 

□採局部集氣系統，設置監測儀錶： 
□電錶 □氣體流量計 □壓差計 
□電壓錶 □其他監測儀錶 

□符合 
□不符合 

□設置自動灑水設施，□有 □無 涵蓋
堆置區域設置灑水點         個 
□有 □無設置定時器，設定灑水頻
率：每隔(        分)灑水 1次，每
次噴灑        分 
□有 □無 設置水錶，並裝設於加
壓馬達前後 1公尺範圍內之水管上
(於表 AP-Y02標明位置) 
□有 □無 每日記錄用水量(檢附
紀錄表格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輸送作業編號： 

C          

輸送物質名稱： 

             

輸送作業起迄

點： 

起點：         

迄點：         

 

(※應採右列 1~4

項防制措施之

一) 

 

(如具備多處輸

送作業，請自行

影印空白表格使

用) 

1.濕式輸送作業。 採濕式輸送作業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堆置於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物，除

通風口外，其餘開口隨時保持關閉(檢
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3.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 採用密閉式輸送系統(檢附照片如附
件      ) 

□符合 
□不符合 

4.輸送系統出入口、接駁點及
其他有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虞

處，採用局部集氣系統或自

動灑水設施 

□採局部集氣系統，設置監測儀錶： 
□電錶 □氣體流量計 □壓差計 
□電壓錶 □其他監測儀錶 

□符合 
□不符合 

□設置自動灑水設施，□有 □無 涵蓋
堆置區域設置灑水點        個 
□有 □無設置定時器，設定灑水頻
率：每隔(        分)灑水 1次，每
次噴灑      分 
□有 □無 設置水錶，並裝設於加
壓馬達前後 1公尺範圍內之水管上
(於表 AP-Y02標明位置) 
□有 □無 每日記錄用水量(檢附
紀錄表格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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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運輸車輛 

1.運輸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之
車輛應使用密閉式貨箱，或

以封蓋緊密覆蓋貨箱，封蓋

採防塵布或防塵網者，應捆

紮牢靠，邊緣應延伸覆蓋至

貨箱上緣以下至少 15 公
分。運輸車輛貨箱應具有防

止載運物料滴落污水、污泥

之功能或設施。 

現場落實左列防制措施之方式： 
□ 告示牌(檢附照片如附件      ) 
□ 人工檢查 
□ 施行教育訓練(       次/年) 
□ 其他                         
 
檢附運輸車輛貨箱照片範例至少 3
式，如附件        

□符合 
□不符合 

2.運輸車輛離開公私場所前，
應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車體

及輪胎，其表面不得附著逸

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有 □無 設置加壓沖洗設備(於表
AP-Y02標明位置) □符合 

□不符合 

3.公私場所門口及其延伸 10公
尺之路面，不得有運輸車輛

帶出之逸散性粒狀污染物

質。 

認養門口兩側各延伸      公尺之
路面，進行洗掃作業： 
採□洗 □掃 □洗+掃 執行方式 
採□人工 □機具 洗掃方式 
洗掃頻率：          次/日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車行路徑 
R        
起點：         
迄點：         
 

公私場所內供運輸車輛通行之

路徑及區域，應舖設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或鋼板，且不得有

路面色差。但其位於堆置區，

得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於作

業期間灑水，使表面保持濕

潤。 

場區車行路徑□有 □無 路面色差 
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符合 
□不符合 

堆置區車行路徑□有 □無 使表面
保持濕潤，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粗級配+灑水方式 
□粒料+灑水方式 

□符合 
□不符合 

車行路徑 
R        
起點：          
迄點：          
 

公私場所內供運輸車輛通行之

路徑及區域，應舖設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或鋼板，且不得有

路面色差。但其位於堆置區，

得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於作

業期間灑水，使表面保持濕

潤。 

場區車行路徑□有 □無 路面色差 
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符合 
□不符合 

堆置區車行路徑□有 □無 使表面
保持濕潤，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粗級配+灑水方式 
□粒料+灑水方式 

□符合 
□不符合 

車行路徑 
R           
起點：          
迄點：          
 

公私場所內供運輸車輛通行之

路徑及區域，應舖設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或鋼板，且不得有

路面色差。但其位於堆置區，

得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於作

業期間灑水，使表面保持濕

潤。 

場區車行路徑□有 □無 路面色差 
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符合 
□不符合 

堆置區車行路徑□有 □無 使表面
保持濕潤，鋪設材質： 
□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 □鋼板 
□粗級配+灑水方式 
□粒料+灑水方式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附表三  車輛輸送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5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自動洗車設備 
(管理辦法附表一
所列序號一至五
之適用對象，其
運輸車輛出入口
應設置自動洗車
設備) 
 
進場車輛最大規
格： 
長      公尺 
寬      公尺 
高      公尺 

1. 自動感應閘門：洗車設備入口
應設置自動感應閘門，當運輸
車輛進入洗車台時，能觸發電
動閘門，啟動噴水設備運作。 

□有 □無 設置自動感應閘門，當
運輸車輛進入洗車台時，能啟動噴
水設備運作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 洗車台，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設置具跳動路面之洗車平
台，且(一)平台寬度應大於
運輸車輛寬度 1.2倍。(二)
平台長度應大於運輸車輛
長度。(三)運輸車輛行駛於
上，可產生上下振動，去
除輪胎及車身沾黏之泥
沙。 

 設置混凝土舖設之洗車水
槽，且(一)水槽寬度應大於
運輸車輛寬度 1.2倍。(二)
水槽長度應大於運輸車輛
長度。(三)水槽深度應達 30
公分以上，水深應達 20公
分以上。(四)每日應置換洗
車水槽廢水，置換廢水體
積應為水槽容量 5倍以上。 

□設置跳動路面(運輸車輛行駛於
上，可產生上下振動，去除輪胎及
車身沾黏之泥沙)之洗車平台 
 平台寬度        公尺>運輸
車輛最大寬度之 1.2倍 

 平台長度       公尺>運輸
車輛最大長度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設置混凝土舖設之洗車水槽 
 水槽寬度      公尺>運輸車
輛最大寬度之 1.2倍 

 水槽長度    公尺>運輸車輛
最大長度(     公尺) 

 水槽深度     公分≧30公
分 

 水槽水深     公分≧20公
分 

 每日置換洗車廢水       
m3， 

≧水槽容量(     m3)5倍以上 

□符合 
□不符合 

噴水設施，洗車台二側應設置
噴水設備，且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噴水設備佈設總長度至少
應大於洗車台長度，每一
噴水口設置間隔應為 50公
分以下。 

二、噴水口應採高低噴水角度

間隔設置，沖洗高度範圍

應涵蓋車體。 

三、噴水設備之加壓馬達應達
15馬力以上。 

四、運輸車輛通行洗車台期
間，應持續噴水。 

□有 □無 於洗車台二側設置噴水
設備(檢附照片如附件       )： 
 佈設總長度      公尺>洗車
台長度(      公尺) 

 各噴水口間隔    (<50)公分 
 噴水口□有  □無 採高低噴
水角度間隔設置，且沖洗高度
範圍可涵蓋車體 

 加壓馬達       (≧15)馬力 
□有 □無 於運輸車輛通行洗車台
期間持續噴水 

□符合 
□不符合 

4. 廢水處理設備，設置具有效沉砂
作用之沉砂池或廢水處理設備，
洗車過程所產生之廢水應收集至
廢水處理設備處理後，再回收利
用或放流。 

□有 □無 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
沉砂池或廢水處理設備(檢附照片
如附件     )，洗車過程所產生之
廢水應收集至廢水處理設備處理
後，再□回收利用 □放流。 

□符合 
□不符合 

5.告示牌，自動洗車設備入口處應
設立告示牌，告示牌內容： 
一、提醒駕駛人停等洗車警語。 
二、洗車設備操作方式及洗車
時間。 

□有 □無 於入口處設立告示牌 
請說明告示牌內容： 
運輸車輛，請洗車後再出場區: 
請將車速放慢至 3公里/小時以下， 
通過洗車台約需 10秒，請耐心等候 

□符合 
□不符合 

6.公私場所設置洗車設備者，應依
附表三規定設置監測儀錶，並依
該表所列項目及頻率進行記錄。 

洗車設備監測儀錶(擇一)： 
□電錶(□有 □無 每日記錄電量) 
□水錶(□有 □無 每日記錄水量)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附表四  輸送車輛之自動洗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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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從事易致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製程、操作或裝卸作業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設備編號 E      
設備名稱： 
            

 
 

(※應採右列 1~6
項防制措施之

一) 

1.濕式製程作業。 採濕式製程操作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2.設置圍封式集氣系統。 
指以阻隔物包圍固定污染

源，使其與廠房其他空間隔

絕之集氣系統。該系統之圍

封空間應維持負壓操作狀

態，使固定污染源排放之粒

狀污染物能完全收集至污染

防制設備。 

下列監測儀錶擇一： 

□符合 
□不符合 

□電錶(□是 □否 為獨立電錶， 
□有 □無 每日記錄累計用
電度數) 

□氣體流量計(□是 □否 設置於集
塵設備之粒狀物導入處或排放口，

□有 □無 每日記錄廢氣流量) 
氣體流量計校正頻率      (次/年) 

□壓差計、電壓錶或其他足以顯示集

塵設備正常操作之監測儀錶(其他
設備                  ) 
(□是 □否 設置於集氣系統後
端，□有 □無 依操作許可證核定
項目進行記錄) 

3.設置局部集氣系統。 
指藉由氣罩將製程設備逸散

出之粒狀污染物，利用動力

吸引、收集進防制設備之系

統。系統應有效收集製程設

備逸散之粒狀污染物。 

設置局部集氣系統，並設有下列監測

儀錶(擇一)： 

□符合 
□不符合 

□電錶(□是 □否 為獨立電錶， 
□有 □無 每日記錄累計用電度數) 
□氣體流量計(□是 □否 設置於集
塵設備之粒狀物導入處或排放口，

□有 □無 每日記錄廢氣流量) 
氣體流量計校正頻率      (次/年) 
□壓差計、電壓錶或其他足以顯示集

塵設備正常操作之監測儀錶(其他
設備                  ) 
(□是 □否 設置於集氣系統後
端，□有 □無 依操作許可證核定
項目進行記錄) 

4.採用密閉式作業。 
指密閉污染源，以阻隔粒狀

污染物散布於空氣之方式 

採用密閉式作業 (檢附照片如附
件       ) 

□符合 
□不符合 

5.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指有外牆及屋頂包覆之建築

物，除依法設置之通風口

外，其餘開口部分隨時保持

關閉。 

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檢附照片如
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6.於作業期間灑水，使物料保
持濕潤。 

灑水方式(□人工 □自動)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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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公私場所管理之裸露區域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裸露區域編號： 
FA         
裸露區域規格： 

    ×     (m)， 

面積      m2 

 
(※應採右列 1~7
項防制措施之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
濕潤。 

□6.噴灑化學穩定劑。 
□7.灑水並保持濕潤。 

採取左列防制措施之面積： 
             (單位        ) 
，達裸露區域面積    (>80%)以上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

塵 
□有 □無 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
可(附件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裸露區域編號： 
FA            
裸露區域規格： 

_____ ×      

(m)， 

面積          

m2 
 
(※應採右列 1~7
項防制措施之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
濕潤。 

□6.噴灑化學穩定劑。 
□7.灑水並保持濕潤。 

採取左列防制措施之面積： 
               (單位         ) 
，達裸露區域面積    (>80%)以上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

塵 
□有 □無 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
可(附件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裸露區域編號： 
FA            
裸露區域規格： 

_____ ×      

(m)， 

面積          

m2 
 
(※應採右列 1~7
項防制措施之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
濕潤。 

□6.噴灑化學穩定劑。 
□7.灑水並保持濕潤。 

採取左列防制措施之面積： 
               (單位         ) 
，達裸露區域面積    (>80%)以上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

塵 
□有 □無 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
可(附件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裸露區域編號： 
FA            
裸露區域規格： 

_____ ×      

(m)， 

面積          

m2 
 
(※應採右列 1~7
項防制措施之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
濕潤。 

□6.噴灑化學穩定劑。 
□7.灑水並保持濕潤。 

採取左列防制措施之面積： 
               (單位         ) 
，達裸露區域面積    (>80%)以上 
(檢附照片如附件       ) □符合 

□不符合 

□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

塵 
□有 □無 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
可(附件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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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公私場所管理之道路 
法規規範項目 法規規範內容 公私場所採行之防制措施 自行檢核 

□公私場所管理

之道路 

□公私場所應維護其所管理

之道路，不得有破損或髒污

致路面色差，或逸散粒狀污

染物於空氣中。 

道路名稱                       
維護長度       公里 
維護方式(□洗 □掃 □洗+掃) 
維護頻率             

□符合 
□不符合 

□有 交通島及人行道 

(裸露區域應設置或採行

右列 1~5 項所定設施之

一) 

□1.植生綠化 
□2.覆蓋稻草蓆或碎木 
□3.舖設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 
□4.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5.舖設粗級配或粒料，並保持濕潤 

□符合 
□不符合 

□無 交通島及人行道 

 

其他 內容說明 

□道路認養洗掃 

認養周邊道路名稱                               
洗掃長度                公里 
洗掃方式(□洗 □掃 □洗+掃) 
洗掃頻率                  

□場區週邊綠美

化 

□設置綠帶(於申請表格表 AP-Y02中標明範圍，並檢附照片) 
長      公尺、寬      公尺、平均高度      公尺，種植樹種              

□周界圍牆立面植栽(於申請表格表 AP-Y02中標明範圍，並檢附照片) 
寬       公尺、高       公尺，種植植物種類               

□其他(請說明) 

＊本表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空白表格使用，右下角填寫頁次。 頁  次  

 

 



 

 

註：填寫完此承諾書並用印後，請繳回環保局相關人員或傳真至(02)2964-5015。 

新北市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物管制對象自主管理承諾書 

105.02製 

為遵循「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之規定，本單位承諾採

下列自主管理方式，以善盡污染防制責任。 

一、 依環保局建置之「場內現況照片回報系統」，以手機 APP軟體

針對廠(場)區內包括大門出入口、堆置區、洗車設備及周邊

道路洗掃等指定區域進行拍照及上傳(頻率為每週一次，另接

受空品不良通報日應上傳)，並自主檢核大門出入口及廠(場)

區周邊道路潔淨程度進行評分。 

二、 承諾針對廠(場)區大門口及周邊道路進行洗掃，其洗掃範

圍、方式及頻率如下： 

洗掃街路名：                                  (起迄位置：起：      ；迄：      ) 

洗掃範圍 洗掃方式 洗掃頻率 

□大門口及鄰近道路      公尺 

□洗街方式：□洗街車 

□人力清洗 

□每週     天(每天     次) 

□每月     天(每天     次) 

□掃街方式：□掃街車 

□人力清掃 

□每週     天(每天     次) 

□每月     天(每天     次) 

□周邊道路       公尺 

□洗街方式：□洗街車 

□人力清洗 

□每週     天(每天     次) 

□每月     天(每天     次) 

□掃街方式：□掃街車 

□人力清掃 

□每週     天(每天     次) 

□每月     天(每天     次) 

 

此 致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同意書人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連絡人(姓氏)：     (先生/小姐)；職稱：           

連絡電話：(市話)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蓋公私場所大小章) 

(適用於 Android手機) 



 

 

   新北市企業道路認養洗/掃街里程日誌          (    年    月) 

公私場所名稱及管制編號：                                         

洗/掃街路名：                    (起迄位置，起：    迄：    ) 
 

日期 洗街時段一 洗街時段二 掃街時段一 掃街時段二 洗/掃街總長度(公尺) 洗/掃街人員親簽 

1 ： ： ： ：        m/       m  

2 ： ： ： ：        m/       m  

3 ： ： ： ：        m/       m  

4 ： ： ： ：        m/       m  

5 ： ： ： ：        m/       m  

6 ： ： ： ：        m/       m  

7 ： ： ： ：        m/       m  

8 ： ： ： ：        m/       m  

9 ： ： ： ：        m/       m  

10 ： ： ： ：        m/       m  

11 ： ： ： ：        m/       m  

12 ： ： ： ：        m/       m  

13 ： ： ： ：        m/       m  

14 ： ： ： ：        m/       m  

15 ： ： ： ：        m/       m  

16 ： ： ： ：        m/       m  

17 ： ： ： ：        m/       m  

18 ： ： ： ：        m/       m  

19 ： ： ： ：        m/       m  

20 ： ： ： ：        m/       m  

21 ： ： ： ：        m/       m  

22 ： ： ： ：        m/       m  

23 ： ： ： ：        m/       m  

24 ： ： ： ：        m/       m  

25 ： ： ： ：        m/       m  

26 ： ： ： ：        m/       m  

27 ： ： ： ：        m/       m  

28 ： ： ： ：        m/       m  

29 ： ： ： ：        m/       m  

30 ： ： ： ：        m/       m  

31 ： ： ： ：        m/       m  

                            公私場所主管親簽： 


